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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7•22”河南信阳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案为例，分析了危

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赋予了从业人员特别注意义务，从业人员违反标准义务

的行为存在构成犯罪的风险。同时，说明了在包装技术领域的犯罪中，包装

技术标准对刑法的应用具有重要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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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技术领域对危险货物的包装有着特殊标准

性要求。不遵循技术标准的危险货物包装行为，有

可能引起包装事故，导致财产损失甚至是人员伤亡，

包装责任人也会面临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的从

业风险。2011 年发生于京珠高速河南信阳段的“7•22”

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以下简称“7•22”燃烧

事故），即是由于从业人员没有尽到基本的危险货物

运输包装注意义务，从而造成了死伤财损的重大危害

结果。本文以此次事故中从业人员违反的危险货物运

输包装注意义务为样本，说明包装标准义务违反对刑

事责任认定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1 案例引论

“7•22”燃烧事故的发生经过如下：2011 年 7
月 7 日，淄博汇昌石化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昌

公司）以每吨 8.2 万元的价格，销售 2 t 偶氮二异庚

腈（azobisisoheptonitrile，ABVN）给株洲诚信公司。

双方购销合同约定，由汇昌公司负责将化工原料用专

用冷藏车运送至株洲诚信公司指定地点。由于库存

不足，汇昌公司于 7 月 12 日用冷藏车送货 1 t。7 月

21 日 10 时，汇昌公司从威海拓展公司调集 10 箱偶

氮二异庚腈（每箱 20 kg），业务员张辉在威海接货

后自行搭乘鲁 K08596 卧铺客车，将货物送往湖南长

沙。7 月 21 日 17 时 30 分，客车驶往长沙途中，汇

昌公司又派该公司专门负责运输的司机杨立论送来 5
箱偶氮二异庚腈（每箱 20 kg）。由于客车乘客及行

李较多，10 箱庚腈堆放于紧挨客车尾部发动机的卫

生间内，另 5 箱堆放于卫生间旁边。7 月 22 日凌晨

3 时 40 分，乘坐 47 人的大巴车经过 17 h 的长途行

驶，在京港澳高速信阳市平桥区，偶氮二异庚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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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发生爆炸，导致客车严重烧毁，41 人当场遇难，1
人伤重不治，5 人成功逃生但有不同程度烧伤。经评

估，鲁 K08596 客车经济损失 324 295 元。威海交运

集团赔付死者亲属赔偿款、伤者医疗费等共计 2 295
万余元。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牵头成立的事故调查组，

对爆燃事件予以查勘定性，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

理 [3]。2014 年 3 月 26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决汇昌公司负责人杨立良、司机杨立论共同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两人判处无期徒刑，

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见《杨立论、杨立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邹建洲、王恩典、李晓东、赵中华、

刘昌珍重大责任事故一案二审刑事裁定书》（2014）

豫法刑三终字第 017 号）

在“7•22”燃烧事故中，发生爆燃并导致重大死

伤财损的货物偶氮二异庚腈，也称庚腈，是一种无色

或白色菱形片状结晶化学品，有顺式和反式 2 种异构

体，熔点分别为 55.5~57.0 ℃和 74.0~76.0 ℃，遇热

或光会分解，并放出氮气，同时产生含氰游离基。庚

腈是“易燃、易爆、有毒”的化学品，应当储存于干燥、

通风的库房，并应远离火源 [1]。作为较典型的危险化

学品 [2]，庚腈会对人员、设施、环境造成伤害或损害，

因而其在生产、储存、运输中有特殊标准性要求。

危险化学品成为商品，就是带有特殊危险性的

“危险货物”。我国对“危险货物”进行标准化管

理，先后于 1990、2005、2012 年发布了 GB 12268—

1990、GB 12268—2005、GB 12268—2012《 危 险 货

物品名表》。GB 12268—2012 对危险货物进行了性

能列举分类，将之分为 9 类：第 1 类是有爆炸性危险

的爆炸品，第 2 类是易燃、非易燃无毒或有毒气体，

第 3 类是易燃液体，第 4 类是易燃固体、易于自燃的

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第 5 类是氧化性物

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第 6 类是有毒物质和感染性物质，

第 7 类是放射性物质，第 8 类是腐蚀性物质，第 9 类

是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GB 12268—2012 对危险货

物采取名单列举形式，不可能列举穷尽所有危险货

物，故而在 4.3 条款中对“未列出具体名称的危险货

物”进行了兜底概括，认为货物只要具有以上 9 类危

险特性之一，尽管没有被列入品名表，应当认定为危

险货物。根据上述分类方法，庚腈属于同时具有第 1、

第 4、第 6 类三种危险性的危险货物。

对于危险货物的公路运输，国家有着特定包装

标准规范。GB 12463—2009《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

用技术条件》、GB 19269—2009《公路运输危险货

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两个国家强制性包装标准，

赋予了包装责任人明确的包装标准义务。在遵循 GB 
12268—2012 对危险货物 9 类性能列举分类的基础上，

GB 12463—2009 规定了危险货物铁路、水路、空运、

公路运输需要共同遵守的一般性包装标准义务，包括

对危险货物的包装分类、包装材料选用、合理包装、

特殊标志标记、运输包装性能试验等多种保障货物

安全和运输安全的义务。GB 19269—2009 同样遵循

GB 12268—2012 对危险货物的分类，规定了公路运

输所必需遵守的包装标准义务，包括对危险货物的包

装分类、包装材料选用、合理包装、特殊标记代码、

运输包装性能试验、使用鉴定等多种专门保障公路运

输安全的义务。

但在“7•22”燃烧事故中，杨立良、杨立论等从

业人员并没有依照危险货物包装标准要求，尽到包装

标准义务。法院审理查明，汇昌公司业务员张辉在没

有对 10 箱庚腈进行合理包装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将

其放置于客车行李舱内；行驶途中，由于客车需托运

一批海鲜，司乘人员就将放置在行李舱的 10 箱庚腈

搬至车内卫生间（紧挨客车尾部发动机），并未对其

采取任何必要的包装防护；随后，张辉将杨立论送

来的另外 5 箱庚腈直接堆放在卫生间旁边，也未对

其进行专业运输包装处理。整个庚腈运输途中，汇

昌公司完全忽视了 GB 12463—2009 和 GB 19269—

2009 对危险货物的包装要求，既没有根据货物的危

险性分类选择适当包装类型，也没有形成必要的便于

司乘人员进行专业辨识的标志标记代码，更遑论包装

标准所要求的运输包装性能试验等其他高层次要求。

此次事故中，汇昌公司工作人员让 300 kg 庚腈“裸装”

进入公路运输，导致庚腈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受热分解

并发生爆燃。杨立良、杨立论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违反的

行为构成

就“7•22”燃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在发布

的调查报告中，对引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予以了简

明确认。调查组认为，“鲁 K08596 号大型卧铺客车

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违反的刑事责任思考——以“7·22”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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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运输 l5 箱共 300 kg 危险化学品偶氮二异庚腈并

堆放在客车舱后部，偶氮二异庚腈在挤压、摩擦、发

动机放热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受热分解并发生爆燃”[3]。

二杨怠于对危险货物进行包装的做法，违反了多项标

准 义 务。 对 照 GB 12463—2009 和 GB 19269—2009
可以发现，工作人员对庚腈进行妥善包装，并防止运

输过程中庚腈的移动、堆码挤压、摩擦、发热等情况

的发生，可以有效降低庚腈的运输风险，甚至可以避

免爆燃事故的发生。

2.1 违反包装标准义务

2.1.1 违反 GB 12463—2009 
根据 GB 12463—2009，危险货物运输应依照货

物的危险类别选择适当包装容器，包装内的爆炸物

质和物品，包括内容器，都应衬垫妥实保持固定，要

确保运输中不发生危险性移动，以免危险货物挤压、

碰撞、摩擦。为了不发生挤压，标准要求进行堆码试

验，堆码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引起堆码不稳定的任何

变形和破损。此国标还要求，必要时还需要根据流通

环境增加气候条件、机械强度等项目的试验。可见，

GB 12463—2009 规定了防止货物移动、挤压、碰撞、

摩擦等诸多原则性要求，以有效降低危险货物运输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7•22”燃烧事故中，汇昌公司委

派员工搭乘卧铺客车运送 300 kg 庚腈，运送途中对

庚腈进行随便存放、堆码、搬移，没有按照包装标准

要求操作，极大增加了货物挤压、碰撞、摩擦等可能

引起爆燃的风险。

此外，GB 12463—2009 在附录《常用的危险货

物运输包装表》中，对包装组合型式、适用货类、包

装件质量限制等进一步予以了表格式叙明。根据《常

用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表》的规定，庚腈作为一种无

色或白色菱形片状结晶化学品，只能选择以下几种内

包装型式：1）塑料袋或多层牛皮纸袋；2）玻璃瓶

或塑料瓶或金属桶（罐）；3）金属桶（罐）或塑料

桶，桶内衬塑料袋。晶体状货物的内包装，除采用

桶、罐、袋外，《常用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表》中没

有列举箱类包装。从“7•22”燃烧事故调查组的勘查

结果和法院对事故原因的查明情况来看，汇昌公司

未对庚腈进行外包装处理，庚腈内包装选择的是《常

用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表》中不选择使用的箱类包

装。可见，“7•22”燃烧事故中庚腈包装不符合 GB 
12463—2009 要求。

2.1.2 违反 GB 19269—2009 
对 防 范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可 能 出 现 的 风 险，GB 

12463—2009 对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的要求在某些方面

具有原则性和抽象性，但 GB 19269—2009 将这些原

则性在公路运输领域予以了细化落实，写明了具体的

操作规程和鉴定手段。

首先，GB 19269—2009 对 9 类危险货物提出了

一般性包装标准要求。部分要求如下：1）对公路运

输危险货物包装提出了总体要求。该类包装必须结构

合理、防护性能好，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

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15 修订版）和《国际公

路危险货物运输协定》（2006 版）规格规定。其设

计模式、工艺、材质应适应公路运输危险货物特性，

便于安全装卸和运输，能承受一定的运输风险。2）

运输包装质量要求。包装应能承受运输冲击和载荷

如转载、托盘搬离等，能防止准备运输时由于振动、

温度、湿度、压力变化导致内装物受损的现象出现。

3）容器与危险货物的接触部件规定。与货物相接触

的容器各部件不应受到危险货物的影响，不应在包件

内造成危险货物起反应等效应。4）外包装材料的性

能和厚度，应保证不会因运输过程摩擦生热而改变内

装物的化学稳定性的热量。5）用作包装的容器，必

须经过严格的各项运输性能试验和鉴定。比如钢箱或

铝箱，必须经过规范的跌落实验和堆码试验。各项指

标都必须符合鉴定要求，如有一项不合格，则认定为

整批公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件不合格。检验不合格的

包装件不允许进行公路运输。

其次，GB 19269—2009 针对第Ｉ类爆炸品提出

了若干特殊的包装要求。部分具体要求如下：1）内

外包装的设计和制造应能够保护爆炸品，不会因可

预见的温度、湿度、压力变化而导致漏出或者产生

引燃引爆危险。2）包装件可以安全移动。3）包装

件在堆码过程中不会增加爆炸品具有的危险性，容

器的保护功能不致受损。4）包装不应使用金属容器。

5）爆炸品不应装于由于热效应或其他效应引起的内

部或外部压力差而导致爆炸或造成包装件破裂的容

器中。6）内容器、附件、衬垫材料以及爆炸品应被

牢固放置于包装件内，以确保运输中不会产生危险

性移动。

张婷等 [4] 测试了庚腈的撞击感度和摩擦感度，

实验结果表明庚腈不属于对撞击和摩擦敏感而不能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5 期 Vol.12 No.5 Se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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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的物质。既然庚腈是一种可以运输的物质，为

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爆燃事故？酿成“7•22”燃

烧事故的重要原因是汇昌公司从业人员对危险货物

的包装保持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国家标准提出的

“包装应能承受运输冲击和载荷”“包装能承受准

备运输时由于振动、温度、湿度、压力变化造成的

影响”“包装不会因运输过程中的摩擦生热而改变

内装物的化学稳定性的热量”“运输中工作人员不

能对爆炸品产生危险性移动”等具体要求，漠不关心，

置若罔闻。

2.2 违反包装注意义务

对危险货物生产、储存、运输的专业性了解，

是国家标准 GB 12463—2009 和 GB 19269—2009 赋

予从业人员特殊包装义务的可行性前提。作为专门

从事庚腈生产、销售业务的从业人员杨立良、杨立

论对于该种危险货物运输途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具有

专业性认识，对于遵循国家标准 GB12463—2009、

GB19269—2009 给危险货物进行运输包装的必要性

也具有专业性认识。而对庚腈不予包装风险防控而投

入运输，对本来应当尽到的包装标准义务置之不顾，

二杨对其行为所可能引起的爆燃危险，同样是具有足

够的专业性认识。刑法理论认为，为了维护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对于从事特殊行业的特殊主体，社

会赋予从业人员“特别注意义务”。从外部特征看，

社会赋予特殊主体的特殊义务表现为业务领域自我

规范的技术标准规范和企业规章制度 [5]。GB12463—

2009、GB19269—2009 是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生产标

准，其赋予危险货物从业人员的包装作业义务即包装

行为注意义务和包装危险结果避免义务，符合从业人

员的特殊专业认知能力。

德国有刑法学者认为，不同社会生活领域均有关

于注意的特别要求，从业人员违反该特别要求至少是

一个违反注意义务的“证明标志”[6]。“7•22”燃烧

事故中，二杨采用公路运输方式运送庚腈，理应严格

依照国家标准要求，尽到对危险货物运输的一般性包

装义务和公路运输特别包装义务，但他们违反了 GB 
12463—2009 和 GB 19269—2009 所赋予的包装注意

义务。

为了降低和控制危险货物在公路运输途中存在

的较大风险，国家将风险控制任务托付包装技术标准

进行行业自治。若从业人员不遵循包装标准，势必

会提高危险货物的风险，当该风险增加到一定的程度

时，抽象危险势必会转化为危害社会安全的现实危

险，行为风险也上升到了刑法所不允许的高度。因此，

当国家标准的行业约束作用遇到阻碍，行业的自治

托付目标将难以实现，国家需要改变危险防控方式，

提高危险防控层次，将行业自律调整为行业他律，即

用刑法的强制性从行业外部实现包装运输作业风险

的可控。

人的行为是自由的，但当他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

或者威胁到他人的利益时，则是刑法所不容许和禁止

的。密尔提出：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

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

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

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7]。密尔的损害原则，正是划

分自由和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之间界限的唯一法

则。故此，为了保卫生命财产等社会重要利益，《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3 条

将其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定义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行为。二杨违反国家标准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

的潜在危险，虽然这种危险或许是一种抽象的危险，

但这种危险具有转化为现实危害的较大可能。一旦

条件成熟，这种抽象的危险性就会从量变发生质变，

形成现实危险，对社会造成现实危害。因而，无论从

量还是质上，二杨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和注意

义务的行为，可认定为《刑法》第 13 条所规定的具

有社会危害性行为。

3 违反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的

刑法定罪

二杨怠于履行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行

为，对运输公共安全无疑具有现实危险。据此，法院

认定其行为是一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刑法》第 114、第 115 条

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的，分别构成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

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除放火、

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外，现实中危害社会安全

的“危险方法”难以尽举，故该条以“其他危险方

法”概括表达之 [8]。但是，除放火、决水、爆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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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危险物质外，是不是所有具有导致公共安全危险的

行为，包括二杨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

行为，都可以被认定属于该条的“其他危险方法”？

这牵涉到“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条件。

3.1 不适合认定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对法条的解释需要遵循同类解释规则。所谓同类

解释规则，是指法条对所规范的对象采取列举表述

形式，并且条文将所列举的规范对象进行了一般性

概括的，那么具体解读中，“概括事项只能与例示

事项相一致”[9]，能进入一般性概括的对象范围的事

物，则应当与所清楚列举的对象具有同样特性，属

于同一类型。对《刑法》第 114、115 条所规定的“其

他危险方法”的解读，需要遵循同类解释规则。该

条文是在列举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基础上，

对所规范的对象进行了一般性概括，表述为“其他危

险方法”。显然，能进入“其他危险方法”认定范围的，

应当是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具有同样特性、

属于同一类型的行为 [10]。具体到“7•22”燃烧事故，

二杨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行为，是否和

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具有同样特性、属于

同一类型？

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三种行为的行为

本身就具有危险性的内质，具有本质上的危险性。在

排除特定人、特定财产存在的场所，实施放火、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对公共安全存在着必然的危险。

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由于行为本身的危险特

质而被刑法选择列举为禁止的“危险方法”。反观违

反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指向

公共安全的必然的危险特质。包装标准赋予从业者妥

善包装、合理包装义务，其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维护

作业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包装货物作业质量。

比如 GB 12463—2009 和 GB 19269—2009 都规定了

从业者对容器具有代码标记的义务，尽管也有出于运

输安全的考虑，但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方便从业人员

对货物的辨识，提高运输工作效率，保护货物品质。

行为人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有时候会形

成对运输公共安全的危害，但更多的是形成了对从业

者安全的危害、对货物本身品质的侵蚀。违反危险货

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行为，和放火、爆炸、投放危

险物质并不具有同样的行为属性。因此，将违反危险

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行为圈入“其他危险方法”

范围，找不到解释论上合理根据。

诚然，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行为与特

定的作业环境、温度、湿度、压力、货物特性相结合，

各种条件均成熟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放毒、爆炸、

燃烧等危险，但是，该种危险是行为和外界偶然因素

接触产生的结果危险，而并非行为本身就必然存在的

危险。按一般观念，在不特定人、特定财产存在的公

共场所实施放火、爆炸、投毒，不需要等待死伤财损

的结果出现，行为本身就足以辐射出不为一般社会大

众所接受的必然危险，有需要刑法禁止的民众安全期

待 [11]。故此，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属于行为

犯，只要实施了该等危险行为，就构成放火、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罪，不需要实际上出现危害结果。而违

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行为本身，并不必然

辐射出不为社会大众接收的危险感受，并不必然导致

出现死伤财损的结果。该种行为形成死伤财损的危害

结果，需要各种偶然因素共同结合而产生。行为与

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之间不具有必然性，而需要“偶

然因素”助力，不适合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的“其他危险方法”[12]。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

准义务的行为，不适合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的构成要件行为。

事实上，二杨违反标准义务行为所造成的危险，

最终是通过爆炸方式实现，该行为也可以说是不作为

的爆炸行为。如果认为二杨违反标准义务的行为属于

《刑法》第 114、115 条的“危险方法”，考虑到该“危

险方法”是一种爆炸类型的方法行为，认定的罪名

就应当为爆炸罪，而非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既然二杨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爆炸行为，就不能认定

为爆炸罪，就更不应当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3.2 应当认定为“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

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导致爆炸而危

害公共安全的，刑法定性上存在多个相关联的罪名，

一是爆炸罪，二是放火罪，三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四是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

如上所论，尽管二杨违反标准义务的行为最终导

致了偶氮二异庚腈发生了爆炸燃烧，危害公共安全，

但由于违反该标准义务的行为本身并不属于和爆炸、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5 期 Vol.12 No.5 Sep. 2020

包 装 学 报 PACKAGING JOURNAL05



- 87 -

放火、投放危险物质同类型的“其他危险方法”，不

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不属于放

火、爆炸同类型的危险行为，当然也不适宜认定为放

火罪、爆炸罪。

究其实质，二杨的行为属于不依标准进行公路运

输的行为。二杨之所以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在于

二人在承担了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的情况下，

置标准义务于不顾，对危险货物进行无包装或者不依

标准包装的公路运输，最终造成了对公共安全的重大

危害。对于不按照规定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

险物品的行为，《刑法》第 125 条做了禁止性规定：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相对应的，

二杨不依标准运输危险货物的行为，应当构成非法运

输危险物质罪。

首先，对二杨的行为以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定

性，符合该罪“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的构成要件行为

特征。“7•22”燃烧事故中，二杨并没有采取直接放

置危险物质的方式对卧铺客车实施爆燃，而是通过

不履行本应履行的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义务方式，

导致客车发生了爆燃的危害结果。按照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所运输货物必须先履行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

义 务， 按 GB 12463—2009 和 GB 19269—2009 进 行

合理包装，然后才能对货物实施车载运送。二杨实施

危险货物运输业务，具有“保证”按照危险货物运

输包装标准操作的义务，是对标操作的“保证人”。

在此条件下，刑法上认为行为人处于保证危害结果不

发生的“保证人地位”[13]。二杨不按运输包装标准义

务要求对危险货物进行包装，没有尽到保证人责任，

与规则的要求正相违背。

对刑法而言，引起社会危害或者法益受损的违法

行为就是实行行为 [14]。二杨的行为是不作为形式的

犯罪实行行为，属于不作为犯。不作为犯罪，其条件

因果关系体现在：二杨不履行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

义务而运输危险货物的行为，导致了死伤财损的危害

结果，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直接因

果关系。不作为犯以违反特定保证人义务的时点为不

作为实行行为的起点 [15]。在二杨造成的爆燃结果危险

案件中，二杨违反运输包装标准义务而实施运输行为

的时点，即是其不作为实行行为的起点。二杨的不作

为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

其次，对二杨的行为以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定

性，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

的处理，当适用其他较轻刑罚的罪名难以做到罪刑

相适应，司法机关会习惯性的打开“其他危险方法”

这个口袋，将犯罪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7•22”燃烧事故影响巨大，国务院组织调查

组开展调查并对事故予以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司法

机关具有对罪犯适用重刑回应国家和社会关切的司

法压力。在难以找到适当重刑罪名适用的情况下，考

虑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定了“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司法机关自然难免习

惯性地打起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意。这

也是国家近年来很多大案要案得以释放的不二法门，

比如飙车、醉驾、碰瓷、偷窨井盖乃至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等案件，由于社会关注度高，司法机关在民意

压力下，都不合理地将这些行为扩大解释为了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6]。但是，对“7•22”燃烧

事故的处理，为了回应国家和社会适用重刑的压力，

司法机关没有必要打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的口袋。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本身规定了较重刑罚，

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根据这一刑罚配置，适用于严重犯罪，完全可

以实现罪刑相适应。

4 余论：包装标准成为刑法定性

辅助的必要性

对危险货物的包装是一门专门性技术，危险货物

相关包装标准就是指导该领域开展技术工作的规范

性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

包装技术标准可以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企业标准，或者划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

标准化指导性文件 [17]。对发生于包装技术领域的刑

事案件，如果不参考包装技术标准，而单纯只是通过

对照刑法条文，就意图查明犯罪事实、划分清楚事故

责任、确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质，这是很难办到的。

“7•22”燃烧事故是由于二杨等人没有尽到危险货物

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违反的刑事责任思考——以“7·22”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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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需要注意的从业标准义务而引起，从业标准义

务的违反在本案发生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不作为犯罪中，查明行为人的作为义务来源是刑事司

法的“首要问题”[18]。二杨等人对危险货物实行符合

标准要求的包装，其作为义务来源即是国家标准 GB 
12463—2009、GB 19269—2009 等的技术性约束要求。

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只是简单依照刑法相关

规定对案件的发生过程开展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

司法运行过程中，始终没有考虑二杨对危险货物的

运输包装负有怎样的责任，承担了什么样的标准义

务，这些标准义务对防止燃烧事件的发生具有怎样

的作用。

对于技术标准违反型案件，司法工作有必要对照

技术标准，深入核查事实，固定技术证据，合理划分

责任，确定行为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程度。根据国家

标准 GB 12463—2009、GB 19269—2009 以及其他标

准，可以了解到从业人员具有采取措施防止危险货

物发生危险移动，预防运输途中堆码所产生物理挤

压，防止运输移动所产生的摩擦，保持危险物质化

学性能稳定不致发生燃烧反应等义务。特殊行业利

用技术标准赋予从业人员若干业务注意义务，构成

了刑法理论上所考虑的特殊行当从业人员的不作为

行为的作为义务来源 [19]。只有查清了行为人具有合

理的作为义务来源，刑法上才具有分配其充当义务

负担者和保证人角色的正当前提。因而，对于以不

作为形式完成的犯罪，根据行业技术标准查明行为

人的作为义务来源，也是司法机关对行为人课以刑

事责任的正当性基础。

行业技术标准作为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一直

存在争议。有意见认为，行业技术标准中的强制性标

准属于技术法规 [20]。但更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技

术标准制定、发布程序简单，内容上仅仅提出了技术

要求，不包括执行机构、执行程序、补救措施等管理

性内容，不应归属为法规，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

应归属为“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21]。按照刑

法空白罪状的援引规定，当刑法需要援引其他规范叙

明行为的违法性，比如《刑法》第 125 条的非法运输

危险物质罪中“非法”行为的援引认定，引用的规范

必须是可以成为正式法律渊源的规范，即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

政法规、国务院所属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 [22]。技术标

准不是法律规范，不能成为刑法空白罪状援引补充的

对象。正是根据技术规范不是正式法律渊源的立场，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一向不太注重技术规范对刑事案件

办理的辅助作用。很多技术领域的刑事案件，本应根

据技术标准查明案件事实，划分行为责任，确定行为

属性，但考虑到技术标准在刑法中的法律地位，法律

文书不能援引之作为案件裁决的依据，故此办案人员

容易忽视其对刑事案件办理的重要辅助功能。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尽

管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不能成为刑事案件裁决

时援引的法律依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忽视包装技术标

准在包装技术犯罪领域对于查明事实、划分责任和确

定行为属性的辅助功能。以二杨“7•22”燃烧事故作

为分析样本可知，如果不重视包装技术标准在刑事

案件办理中的作用，司法机关就可能无法合理地确

立侦查重点、查明事实，无法准确确定行为的性质，

从而无法对行为进行准确的刑法定性，导致出现存在

争议甚至是不科学的定罪结论。

参考文献：

[1] 李广宇，李子东，于 敏，等 . 胶黏剂原材料手册 [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398.

   LI Guangyu，LI Zidong，YU Min，et al. Binder Raw 
Material Manual[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04：398.

[2] 刘作华，陶长元，范 兴 . 化工安全技术 [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62.
   LIU Zuohua，TAO Changyuan，FAN Xing. Chemical 

Safety Technology[M].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2018：62.

[3] 劳动保护杂志社 . 京珠高速河南信阳“7•22”特别重

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调查报告 [J]. 劳动保护，2012，8：
12-16.

  Labor Protection Journal.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Grave Accident of “7·22” Burning Sleeper Bus on 
Beijing Zhuhai Expressway in Xinyang, Henan Province 
[J]. Labor Protection，2012，8：12-16.

[4] 张 婷，谢传欣，金满平，等 . 偶氮二异庚腈（ABVN）

热危险性及杂质对其影响研究 [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2，22(10)：120-125.
  ZHANG Ting，XIE Chuanxin，JIN Manping，et al. 

Study on Thermal Hazard of ABVN and Influence of 

2020 年 第 12 卷 第 5 期 Vol.12 No.5 Sep. 2020

包 装 学 报 PACKAGING JOURNAL05



- 89 -

Impurities[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2012，

22(10)：120-125.
[5] 黄明儒 . 刑法总则思与辨 [M].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8：242.
  HUANG Mingru. Thinking and Distinguish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M]. Xiangtan：

Xiangtan University Press，2018：242.
[6] 汉斯 • 海因里希 • 耶赛克，托马斯 • 魏根特 . 德国刑

法教科书 [M]. 徐久生，译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781.
  JESCHECK Hans Heinrich，WEIGEND Thomas. 

German Criminal Law Textbook[M]. XU Jiusheng，

Translated. Beijing：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7：781.
[7]  约翰 • 密尔 . 论自由 [M]. 许宝骙，译 .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112.
  MILL John. On Liberty[M]. XU Baokui，Translated.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7：112.
[8] 高铭暄，马克昌 . 刑法学 [M]. 4 版 . 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81.
  GAO Mingxuan，MA Kechang. Criminal Law[M]. 4th 

ed.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Higher Education 
Press，2010：381.

[9] 孔祥俊 . 法律解释与适用方法 [M]. 北京：中国法制出

版社，2017：420.
   KONG Xiangjun. Methods of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Law[M]. Beijing：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7：420.
[10] 陈兴良 . 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为例 [J]. 政治与法律，2013(3)：9.
  CHEN Xingliang. Legal Doctrinal Analysis of the Crime 

of Pocket：Taking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by Dangerous Methods as an Example[J].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3(3)：9.

[11] 高艳东 . 谨慎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危险相当性：兼析具体危险犯的可罚性标准 [J]. 中国

刑事法杂志，2006(5)：38-48.
  GAO Yandong. Cautious Determination of the Dangerous 

Equivalence of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by Dangerous Means: An Analysis of the Punishable 
Standard of Specific Dangerous Crimes[J]. Criminal 
Science，2006(5)：38-48.

[12] 陆诗忠 .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

险方法”[J]. 法律科学 (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35(5)：60-70. 

  LU Shizhong. On the Dangerous Method of Crimes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J]. Science of Law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7，35(5)：60-70.

[13] 许玉秀 . 当代刑法思潮 [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2005：620.
  XU Yuxiu. Current Thoughts of Criminal Law[M]. 

Beijing：China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Press，

2005：620. 
[14] 大谷实 . 刑法总论 [M]. 黎 宏，译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10.
  OTANI. General Theory of Criminal Law[M]. LI Hong， 

Translated. Law Press，2003：110.
[15] 钱叶六 . 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及其着手之认定 [J]. 法

学评论，2009，27(1)：90-95.
  QIAN Yeliu. The Practice of Omission Crime and Its 

Determination[J]. Law Review，2009，27(1)：90-95.
[16] 劳东燕 .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解释学研究 [J]. 

政治与法律，2013(3)：24-35.
  LAO Dongyan. Hermeneutic Study on the Crime of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by Dangerous Methods[J].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13(3)：24-35.

[17] 方海峰，李春伟，陈春晟 . 包装标准与法规 [M]. 2 版 .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6：7-9.

  FANG Haifeng，LI Chunwei，CHEN Chunsheng. 
Packag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M]. Harb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2016：7-9.
[18] 郝艳兵 .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形式作为义务来源初探

[M]// 刘明祥，田宏杰 . 刑事法探究：第 2 卷 .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75.
  HAO Yanbing. On the Form of Impure Omission as 

the Source of Obligation[M]//LIU Mingxiang，TIAN 
Hongjie.  Criminal Law Research：Volume 2. Beijing：

China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Press，

2008：275.
[19] 周光权 . 注意义务研究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8：57.
  ZHOU Guangquan. Study on Duty of Care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1998：57.
[20] 邓红梅，黄 静 . 关于强制性标准法律问题的思考 [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83-84.
  DENG Hongmei，HUANG Jing. Some Thoughts on 

Legal Problems of Mandatory Standards[J]. Journal of 
Qiqihar Junior Teachers’College，2011(3)：83-84.

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违反的刑事责任思考——以“7·22”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案为例

冷必元05



- 90 -

On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Violating the Dangerous 
Cargo Packaging Standard Obligations: 

Taking the Grave Case of “7·22” Bus Burning Accident as an Example

LENG Biyuan

（China Packag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Research Center，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grave case of “7·22” bus burning accident in Xinya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special duty of care of the employees endued by the dangerous cargo transport and packaging 
standard, and the risk of constituting a crime in the employees’ behavior for violating the packaging standard 
oblig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wed that in the field of packaging technology crime, the packaging technology 
standard had an important auxiliary func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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